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93.12.31第二次修正發布

備註：職業病之認定，係由醫師參考工作現場之狀況、製程、環境、暴露情形、臨床病史、罹病原因或機轉，並依據相關之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認定。本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僅供醫師於診斷是否為職業病時之參考，勞工罹患疾病，是否為職業病，應經醫師之診斷與職業原因具相當因果關係者，始得認定為職業病。
一、導論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包括腦血管疾病以及心臟疾病的急性發作兩大類。

分述如下：

(一)腦血管疾病：包括腦溢血、腦血栓、腦栓塞、腦梗塞、蜘蛛膜下出血，通稱中風、高血壓腦病變。

(二)心臟疾病：包括心臟性猝死、心肌梗塞、心臟衰竭、主動脈剝離。

表一顯示了腦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狀。表二顯示了心臟疾病的主要病狀。雖然在急性循環系統疾病這個項目裡，包括了許多疾病，但在職業病的判斷上，這些疾病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將這些疾病歸為一類加以討論。

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請求件數增加的背景，諸如一般社會對職業災害保險制度的關心或工作者的權利意識的高漲等。另一方面，由於就業人口的老化及社會生活環境、飲食、生活習慣的改變等的關係，工作者循環系統之健康障礙的比率有顯著地增加。根據衛生署每年實施的國民健康調查結果，近年來發病率有顯著增加之疾患，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心臟病、腦血管疾病及癌症等，據此可了解循環系統疾病在急速地增加。又腦血管疾病所致的死亡依然占全死亡數約四分之一。心臟疾病之比率亦是年年增加。了解以上之背景，不難想像今後在工作場所中，此等疾病可能會有增加的傾向。
二、發病的危險因子、促進因子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致病原因並不只一種。可能是由幾種病因所引起的。致病的主要危險因子（工作以外的因子）大致可列舉如下：

(一)原有疾病、宿因等：高血壓症、動脈硬化（冠狀動脈、腦動脈硬化）、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膽固醇血症）、高尿酸血症、腦動脈瘤、梅毒、心臟肥大、心臟瓣膜疾病等。

(二)體質、遺傳：肥胖是動脈硬化的促進因子，對本疾病的發生有危險的影響。而高血壓、高脂血症則可能具有高遺傳性。

(三)飲食習慣：攝取高鹽分的飲食習慣會促進高血壓。歐美的高脂肪飲食習慣會促進動脈硬化，成為心臟疾病的原因。

(四)氣溫：寒冷、溫度的急遽變化等，亦可能是本疾病發生的危險促進因子。

(五)吸菸、飲酒：菸槍（每天約20支以上）的心肌梗塞發生的危險是沒有吸菸的人的3倍。雖有研究發現適量飲酒能夠降低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長期酗酒與血壓上昇及動脈硬化的關係亦被認定。

(六)藥物作用：如服用避孕丸可能較易發生心血管系統併發症。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一)醫學評估與病歷報告之記錄要點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有很多是宿因或原有疾病（由於動脈硬化、高血壓等）引起，故在作診斷及認定其是否因職業引起時應詳述以下各點：

1.該工作者的年齡、性別、家族病史、嗜好（飲酒、吸菸量、用藥等）、個人病歷、發病前的身體狀況、宿因、原有疾病等。

2.頭、胸部外傷（含撞傷，以下同）的有無。

3.外傷或發病以前的工作種類、內容、工作環境、以及工作經歷。

4.外傷或發病時，尤其是當日的詳細狀況：包括工作的負擔、精神上的變化、初發症狀的發現狀況（症狀的程度及發現時期，尤其是到發病前有沒有症狀？如有，其狀況如何？等），皆應詳實記錄。

5.臨床症狀及其經過。

6.臨床諸檢查（放射線診斷、血液及脊髓液檢查、心電圖、血壓測定、眼底所見、及其他）。

7.解剖檢查所見：若解剖檢查所見，有急性心肌梗塞的病變，而冠狀動脈沒有明顯的粥狀硬化可以解釋急性心肌梗塞的發生，則比較可能為工作上壓力所引起的急性病變。

若工作者在工作場所突然死亡，而懷疑死因為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解剖檢查所見必須列為判定的要項。

在作診斷及認定其是否因職業引起時，必須徵詢主治醫師、專科醫師及如有做解剖時解剖醫師的意見，並且充分徵詢同僚工作者的證言等基礎後做綜合的判斷。
(二)其他在認定上應留意事項：

1.屍體解剖：在急性死亡的情形下，不但欠缺很多臨床症狀；一般而言，如果只就臨床症狀，大多無法明確判斷死因的病變與災害的因果關係，故在如此情形，應儘量做屍體解剖。

(1)在做屍體解剖時，最少要留意下列各點：

在腦中風的情形，對於出血部位、大小、數目、新舊之別，尤其是蜘蛛膜下出血時，由於腦基底部動脈瘤破裂所致的原因極多，故應需要檢查該部位。

在心臟衰竭的情形，體重、身高、心臟的重量、心肌的厚度等的測計，並且冠狀動脈、心肌、瓣膜，其他如肺、肝、腎、大動脈、內分泌系等應儘量詳細地（病理組織學上亦是）做檢查。

(2)如有做屍體解剖時，對各有關機關應預先做緊密連絡，同時對該解剖醫師，應提供有關認定是否因職業引起所需要事項資料。

(3)在判定是否因職業引起之死亡時，如不作解剖將使職業的因果關係判斷困難時，應向家屬說明屍體解剖的必要，而使其承諾做考慮。

2.會診：對補償或保險給付的決定，若發生異議時，或法院認為有必要時，有關其認定，應徵詢主治醫師以外的專科醫師及做過解剖情形之解剖醫師的意見。

3.合理排除毒藥物中毒之可能，如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酒精。
四、「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判定
（一）基本原則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包括腦血管疾病以及心臟疾病兩大類）並不屬於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所附「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內所包含的疾病。而在工作場所發生的腦血管疾病以及心臟疾病之認定，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問題。要認定及評估此等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所致的工作災害，必須考慮許多複雜的因素，包括最近的工作環境、工作狀況的變化等。對於疾病的發病要因，要考慮工作者的原有疾病，判斷工作所引起的危險性，及其對原有疾病所加上的負荷，是否構成腦血管疾病以及心臟疾病發作的主要原因。本類疾病在本質上與起因於工作場所中之特定危險，如有毒物質等引發的特定職業性疾病有所不同；因其發病常由非職業性的原因也可引起。而且，又缺乏如在塵肺症診斷時的放射線攝影或在鉛中毒診斷時的血中鉛濃度等在認定上的明確指標；因此腦血管疾病以及心臟疾病在職業病的認定上有其複雜及困難之處。以下為判斷「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基本原則：

1.起因於外傷的情形：因於工作上受外傷而發生的疾病，通常由於有傷害或外傷為明顯的發病原因，故職業上的外傷與其所引起疾病的因果關係，比較容易判斷。

2.起因於工作的疾病：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八十六勞保三字第○○七四三九號令修正發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被保險人於作業中，於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一般發生於工作者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是否屬於本條的範疇，較易成為爭論的問題。該疾病是否因「工作當場」所「促發」，而該項疾病是否「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爭論的重心。換言之，有否職業性起因，應判斷之重點為，該工作者於發病前所從事之工作，是否為引起該疾病的相對的有力原因。若本疾病主要是由於非職業性原因（如前所述）而發生，只是時間上恰巧在工作進行中發病，則不得認定為職業引起。常見的例子，如該工作者本來有動脈硬化等原有疾病，由於自然的病程而逐漸惡化，突然在從事規則性工作的時候發生腦出血的情形。如此之病例應該當做只是恰好在工作中突然發生而已。

並無足夠的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劇烈的工作可以使未罹患心臟疾病者的心臟引起心肌梗塞或腦血管引起中風。所以，為使工作被看做該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應當將工作上各種引起該疾病發生危險要因均加以評估，做為合理地判斷本疾病與工作之間因果關係的程度。在認定參考指引將把「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的要因定為要點。換言之，為使工作被認為是促使該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需要有一定時間的、場所的、明確之超出尋常工作範圍的特殊壓力發生之事實為媒介而引發疾病。

職業疾病之特異性，在考慮診斷職業引起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十分重要。就有害工作所致的疾病而言：暴露於有害物質可以帶來危險性，若未暴露本工作，則發生該病的機會很少或幾乎不會。此為有害工作導致職業疾病的特異性。而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幾乎在任何一種工作環境都有可能發生，也就是說，常常並無上述的工作特異性。

因此在判定「職業引起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時，必須考慮工作的規則與職業病的特異性。如沒有「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事實做為要件，則無法判斷此疾病由職業原因引起。如何判斷「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則於以下詳述之。
（二）起因於外傷的疾病的認定參考指引
一般是需要有工作上的外傷為原因而發病的事實。在醫學上之認定，具體的應有：

1.部位上的關係：該外傷發生後，身體的損傷或其症狀與所引發的疾病之間，在部位上可判斷為有醫學的關連者。

2.受傷的性質：該疾病的種類在醫學上認為符合外傷的性質，如刺傷、刀傷、割傷、挫傷或撞傷、扭傷、電擊傷等。而且，外傷應被認為是疾病發生之主要原因。包括，就顱內出血等（硬膜外血腫、硬膜下血塊、腦實質內出血、蜘蛛膜下出血），與受傷有關的症狀所見，在臨床上可被確認。（由於受頭部的外傷而發生的精神、神經症狀的發現應以腦損傷為前提。）

另外，在心臟疾病、心包膜、心肌與心瓣膜、大血管傷害等起因於外傷的情形亦可能發生，大部份是以重力對胸部的撞打或開放性的創傷為原因。而且，就外傷的程度而言，應有相當嚴重程度，才可判斷為心臟疾病的誘因。在此類心臟疾患的判斷上、心電圖及其他心臟方面檢查等應為必要。

3.時間上的相關：外傷與疾病發生之間，就時間而論，在醫學上應足以認定其因果關係的存在。包括，就腦中風等，大部份是外傷後馬上發病的。有時可以看到遲發性顱內出血，在外傷後遲至三個月後才發病。在這種遲發性的病例，其與外傷之間的因果關係，需要有特別明確的證明。如在遲發性出血的情形，在受傷至發病的期間，大部份應有輕度的頭痛、噁心、暈眩等的過渡症狀。這些症狀，必須在發病前的病歷上有明確記載，方可證明外傷與疾病發生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

4.外傷為疾病誘因，而非唯一原因時：在工作者原有疾病的情形，需要在醫學上認定由於該工作上的外傷，而異常地早期發病或激烈地惡化。但亦有原有疾病逐漸惡化，非因外傷之因素亦會發病或惡化者。所以，應依照前述的諸要點，對其鑑別必須特別留意。
（三）「工作當場所促發的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
一般由職業上的各種狀況為原因而發病的事例，在醫學上需要有合理的認定，但具體的是：

1.「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的存在：在該工作者發病前，有與工作有關連之突發的事件，其發生狀況可以按時間、場所作明確描述者；或在特定的工作時間內有從事特別激烈（質或量的）的工作所致的精神的或肉體的負擔（以下簡稱為特殊壓力）者。包括：死亡之前二十四小時仍繼續不斷工作或死亡前一星期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小時以上被認定之。另以每週四十八小時或兩週八十四小時工時以外之時數來計算加班時數，在發病日前一至六個月間，每月加班超過四十五小時以上時，隨著加班時數的延長，工作與發病間的關連性也隨之增強；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其加班時間超過一百小時，或發病日往前推二至六月，每月加班累計超過八十小時者，亦被認定之。工作時間是判定的重要依據之一，但並非僅考量工作時數對健康的效應，當加班時數並未超過上述時數時，或由於工作狀況不固定而造成加班時數有變動時，此時除了以工作時數作為「量」的考量外，也會配合對工作內容造成的心理負荷來進行「質」的考量以作客觀綜合的判定。因此除工作時間外，發病前曾遭遇到造成精神緊張且與發病具有相當密切關連的工作型態，包括：不規律的工作、工作時間過長、經常出差、輪班或夜班、溫度、噪音或時差等亦可納入考量，如表三。所謂「工作時間」指需經過刷卡、登記、報備或主管支持或其他合理證明等，並且認定與工作相關之範圍所耗用的時間。

2.「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在醫學上足夠成為疾病發生之誘因：與工作有關的該疾病的可能誘因，其工作上的狀況、性質及程度等，在醫學上足夠可當做疾病發生的原因。包括，在判定腦中風等是否為職業引起時，通常必須在發生前有足夠可以當做該疾病的原因；如在醫學上判定發生過與職業有關連之重度的體力消耗或精神的緊張（含重度的驚愕、恐怖等），而此體力消耗或精神的緊張曾在醫學報告上被認為可以引起腦中風等者。

3.時間上的相關：自「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至疾病發生的時間間隔，在醫學上必須被認為是妥當的。另在二十四小時內發病，並能提出客觀證明，此異常狀況明顯超出平日工作負荷，包括：就腦中風等，通常於發病之前或最少也要在發病的當日，必須能認定出疾病誘因的「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而在遲發性發病的情況，自「特殊壓力」發生至發病的期間內，大部份應有過渡症狀如輕度的頭痛、噁心、暈眩等。

4.以上的諸要點之中，為了決定「特殊壓力」的強度是否足夠成為疾病發生的原因，應以下列事項做參考：

(1)質的考量：從質來考量，該工作者在執行與一向從事的工作顯著不同之激烈工作，大部份會發生嚴重的精神或肉體的負擔。是否有如此情形發生，可作為判定的參考。包括，通常不從事肉體勞動的工作者，由於突發的狀況，受命令做需要特別激烈肉體勞動的工作的情形等，就是屬於此項。

(2)量的考慮：從量來考慮，該工作者在執行顯著超出原有程度之激烈工作時，大部份需要高度精神的緊張或體力的負荷，是否有如此情形發生，可作為判定的參考。包括，由於異常的狀況，比平時的工作，時間上或數量上增加極多（如增加兩倍以上）等情形，就是屬於此項。

(3)在發病之前，是否有與工作有關之突發而異常的意外事件發生，可以引起強烈的驚愕、恐怖等，因而誘發疾病。是否有如此情形發生，可作為判定的參考。

(4)發病前，由勞累工作所致之身心的興奮、緊張的累積，使得發病之前或發病當天的傷害程度增大，可以列入考慮。

(5)在有原有疾病的情況，如果該「特殊壓力」可顯著引起早期發病或急速惡化，而非為疾病的自然病程或惡化，才可判定為「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在此情形，由於該疾病自然病程或其非職業因素亦常會引起發病或惡化，故應參照前述的要點，於其鑑別之時必須詳加評估。

(6)工作場所促發的疾病之特殊壓力與其自身體質、危險因子相比，由質與量考量工作特殊壓力超過百分之五十機率者。
五、結論

有關急性腦血管疾病或及急性心臟疾病是否因職業引起的認定，已委託有關專家反覆慎重的審議檢討。今將其一般的認定參考指引訂定如上。如有爭論時，病理解剖與現場訪視之結果可作為輔助要件。建立「職業引起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將有助醫療人員在診斷上及認定上客觀的判斷。同時，透過認定參考指引及職業病通報登記系統，醫師及其他醫療人員對職業引起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處理，將易於進行，並可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論以及時間、金錢的浪費。
表一、腦血管疾病

	急性腦血管疾病，

（腦中風）
	由於腦循環受突然阻礙，而發生意識障礙或運動、言語障礙的病況，隨其原因，可以分類為腦溢血、腦血栓、腦栓塞、蜘蛛膜下出血、腦梗塞等。

	腦溢血
	腦內血管破裂而腦實質受壓迫、浸潤、破壞而發病。大部份續發於高血壓性動脈硬化症。由於動靜脈瘤血管形成異常而發病者亦有。

	腦血栓
	由於腦血管的粥樣硬化、使血液成份膠著於血管壁，成為血栓而閉塞動脈管腔。粥樣硬化是血中的膽固醇的增加等脂質代謝異常使脂肪沈著於動脈壁，而發生動脈硬化。

	腦栓塞
	生成於心臟或血管壁的血栓脫落，藉血流到腦，閉塞腦血管而發生。大部分之原因為動脈硬化性疾病。

	蜘蛛膜下出血
	被覆於腦的蜘蛛膜下面的血管破裂而發生。由腦部外傷等引起者亦有，但非外傷性而由於腦動脈瘤破裂而發生者為大部份。

	腦梗塞
	腦動脈閉塞，其灌流區域發生缺血，組織壞死。腦動脈的閉塞由腦血栓及腦栓塞而引起。在無法判定為腦血栓或腦栓塞時，常用腦梗塞的診斷名稱。

	高血壓腦病變
	嚴重的高血壓導致腦部功能急性失調的一種症候群,當血壓被及時且適當的降低之後，腦部功能可以恢復的一種腦病變，但如未能及時處理或處理不當時，可能引起不可逆的腦部病變，甚至造成患者死亡。


表二、心臟疾病

	急性心臟血管疾病
	包含以下各項

	心臟性猝死
	由發生症狀到死亡在一小時內時叫做「突發性死亡或猝死（sudden death）」。

	急性心肌梗塞
	由於冠狀動脈的閉塞血流減少，心肌因為嚴重缺氧，而發生壞死的狀態。

	急性心臟衰竭
	任何心臟機能的異常，使得經心臟、末梢血管流向全身器官組織之血流得不到充分供應，以應付組織代謝的需要量，乃是一切心臟疾病的末期症狀。

	主動脈剝離
	主動脈剝離係指血液滲入主動脈血管壁之內膜與肌肉層中間之現象。當主動脈內膜因粥狀硬化等病而變得脆弱時，主動脈內膜剝裂而與原有的動脈肌肉層發生分離之現象，致使血液流入主動脈之肌肉層與內膜層之空間，無法使身體各處器官獲得正常血流供應而致傷害。惟不包括因意外事故之急性創傷所引起之主動脈剝離。


表三、工作時間以外考量的工作型態
	工作型態
	評估負荷程度應考量事項

	不規律的工作
	對預定之工作排程的變更頻率及程度、事前的通知狀況、可預估程度、工作內容變更的程度等。

	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工作時數（包括休憩時數）、實際工作時數、勞動密度（實際作業時間與準備時間的比例）、工作內容、休息或小睡時數、業務内容、休憩及小睡的設施狀況（空間大小、空調或噪音等）。

	經常出差的工作
	出差的工作內容、出差（特別是有時差的海外出差）的頻率、交通方式、往返兩地的時間及往返中的狀況、是否有住宿、住宿地點的設施狀況、出差時含休憩或休息在內的睡眠狀況、出差後的疲勞恢復狀況等。

	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輪班(duty shift)變動的狀況、兩班間的時間距離、輪班或夜班工作的頻率等

	作
業
環
境
	異常温度環境
	低溫程度、禦寒衣物的穿著情況、連續作業時間的取暖狀況、高溫及低溫間交替暴露的情況、在有明顯溫差之場所間出入的頻率等。

	
	噪  音
	超過80分貝的噪音暴露程度、時間點及連續時間、聽力防護具的使用狀況等。

	
	時  差                                
	5小時以上的時差的超過程度、及有時差之遷移的頻率等。

	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1.伴隨精神緊張的日常工作：業務、開始工作時間、經驗、適應力、公司的支援等。

2.接近發病前伴隨精神緊張而與工作有關的事件：事件（事故或事件等）的嚴重度、造成損失的程度等。


